[bookmark: _GoBack]景美女中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擴大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5月4日上午09時30分
地點：敦品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黃校長贇瑾
壹、主席致詞：
貳、檢視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參、各處室工作報告，資料詳如附件，現場補充報告如下： 
一、【教學組仲偉芃組長】
(一)、高一第二外語成果發表會已於4/29辦理完畢，比賽結果已經公告在
學校首頁，教學組將擇期於朝會頒發獎狀表揚。
   (二)、本校105學年度第一次教師甄選初試已於4/30辦理完畢，各科已經完成閱卷，預定今天下午公告初試結果，並於5/8（日）辦理複試，感謝各處室協助。
   (三)、各科教科書已經評選完畢，預定於下週召開教科書評選委員會，以利後續招標流程。
   (四)、本校54週年校慶教學成果展籌備會議預定於本週五中午召開，請各科教師、特色班教師、多元選修教師協助整理學生成果，以利校慶時呈現。
二、【出納組郭家柔組長】
(一)、教甄收入23萬1仟6佰元正。
   (二)、3/24期中考宿舍退伙食費8,424元，共計156人每人退54元。
   (三)、4/21-27日本教育旅行,退伙食費1,350元,共計5人每人退270元。
   (四)、高二教育旅行,宿舍退伙食費15,174元,共計281餐,每餐54元。
   (五)、收簡訊費尚有二良1班未繳已逾期2個月。
   (六)、4月零用金共發9萬9仟9佰4拾5元。
   (七)、學雜費繳市庫1仟3佰2拾6萬2仟8佰1拾2元,住宿費繳市庫1佰3拾4萬4仟元。
   (八)、5月份桶餐收17萬5佰元正。
   (九)、期中考退費是否形成常態?請相關安排收費人員大家找時間開會討論有關於期中考退費情形。
肆、家長會馬淑貞會長：
     (一)、感謝總務處江主任幫忙家長會更新櫃子。
     (二)、家長會會刊即將發行，感謝郁博秘書幫忙，老師們若有不同看法或
相關建議，煩請告知我們，謝謝！
伍、教師會林淑娟理事主席：
     (一)、5月23日教師會將辦理員工文康活動，活動名稱為「基隆嶼藍色公
路一日遊」，請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陸、提案討論：無
柒、臨時動議：(學務處)有關「學生服儀規定」、「105.03.29會議決議條文」、「臺北市立景   
              美女子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及「學生請假
及銷假規則」，請各位參看附件先檢視一下，相關提案再提校務會議討論。
捌、主席指示：無
玖、散會(上午11時15分)


附件

學生服儀規定
105.03.22開會修正版                                 
ㄧ、本校服儀以自然、整潔為原則，並以維持學校特色為考量，除特別列註警告項目者，其餘違規列為違紀項目登記。
二、季節服裝規定：黃衫長、短袖、裙、褲及黑色毛衣、背心視天候狀況及個人體質自行選擇穿著，重大集會場合統一規定穿著甲式服裝或乙式服裝。
（ㄧ）甲式制服：黃衫、黑裙、白襪、白皮鞋、白球鞋。
（二）乙式制服：黃衫、黑褲、白襪、黑皮鞋、白球鞋、淑女大衣。      
三、服裝形式：
（ㄧ）黃衫、外套、背心：須繡「校名」、「班別」及「學號」等；如穿著他人制服或班別未繡，則以警告處分；另轉（分班）者於１個月後仍未完成班別更改者，予警告處分。
（二）黑褲、黑裙：不可著低腰褲或低腰裙。黑褲應以制式型式為主，不得穿著牛仔褲或居家休閒褲，裙沿應及膝。
（三）皮鞋、球鞋：鞋跟高度不超過4公分，皮鞋為短統，鞋面為素面無任何裝飾品或商標為原則之學生款皮鞋；球鞋以白色為底色，球鞋的款式以白色素雅簡單為原則，不得穿著花色或是佈滿裝飾、花紋斑點之樣式。  
（四）襪子：學生應著襪子，以白色為主。   
（五）個人著制式外套時，如於黃衫外加穿毛衣，應為V字領樣式；如不穿著外套，則應穿著制式黑色毛衣、背心，並繡有校名及學號。
（六）天冷時，可於制式外套內添加禦寒衣物並將拉鍊拉上，僅有帽子可外露，餘不可外露（如紀念帽Ｔ、短袖黃衫內著長袖禦寒衣、便外、披肩、斗篷等）；中央氣象局公告寒流預報溫度低於14度時，則由學校統一於前一日公告可自行添加禦寒大衣，以維服制整體性。
四、其他：
（ㄧ）正常上課期間，進出校門均應穿著整齊校服（含體育服外套），不得穿體育服（褲）或便服混搭進、出校門，違者以警告處分。
（二）上、放學均應背制式書包或背包，並以側書包為主，後背包為輔，可搭配使用，不得逕自使用非制式書包上下學，違者列入違記項目登記。
（三）上學期間穿著制服不得配戴耳(手)環及戒指，項鍊不得外露於頸部，個人耳洞維持請用透明矽膠棒。
（四）指甲請定期修剪，維持清潔，不得塗有色指甲油。
（五）不得化妝或塗抹有顏色之護唇膏。
（六）校園及教室內外皆不得穿著拖鞋。著拖鞋者一律記警告。
五、其餘生活常規：
（ㄧ）為個人健康考量及維持學生清新形象，請勿隨意刺青，建議不染燙頭髮，頭髮定時修剪，瀏海長度不要影響視線。
（二）上、放學騎乘腳踏車，應配戴安全帽，進出校門口須下車接受服儀檢查，並牽停於規定之車棚（藝能館旁及科學館前畫有停車棚位），在教學區內不得騎乘。
（三）個人服儀因特殊情形有臨時申請需求，請持相關證明洽生輔組；如有違紀部分須查證者，請洽自治社教官提出申請。
（四）自治社同學為各班推選擔任執行勤務者，請同學予以配合與尊重。




105.03.29會議決議條文
一、教務處：
教學組：
1.學生考試試場規則
	原文p33
	修改條文
	會議決議

	十四、考試時除因公假、重病送醫或遭遇直系尊親屬喪假持有證明文件者，一律不准請假。

	請參考新版「學生請假及銷假規則」
	此條刪除。


二、學務處：
活動組：
1.學生社團管理規則	
	原文p70
	修改條文
	會議決議

	十二、各學生社團有下列各項行為之一者，依校規處分之：
1.違反國策或政府法令者。
	十二、各學生社團有下列各項行為之一者，依校規處分之：
1.違反國策或政府法令者。
	此條刪除。



生輔組：
2.學生獎懲補充規定
	原文p62
	修改條文
	會議決議

	警告事項：
第19條：
以欺騙行為規避校規情節輕微者。
	以欺騙或字跡潦草等行為規避校規情節輕微者。
	會議通過：以欺騙「或字跡潦草以致無法辨識」等行為規避校規情節輕微者。

	
	增列：
第三十一條：
借用公務、書籍多次催討無效者。
	會議通過：借用公物、書籍經催繳三次，仍無故未歸還者。

	小過事項：
第26條：
冒用他人證件、帳號或文件且深具悔意者。
	冒用他人個資、證件、帳號或文件且深具悔意者。
	會議通過：冒用他人個資、證件、帳號或文件且深具悔意者。

	第18項
學生休學期間，獎懲紀錄仍累計核算。但對等之獎懲紀錄得予相抵，轉學離校時獎懲均消滅。 

	學生休學期間，獎懲紀錄仍累計核算。學生修業期間，對等之獎懲紀錄得予相抵，休學、轉學離校時獎懲均消滅。 

	會議通過：學生修業期間，對等之獎懲紀錄得予相抵，休學、轉學離校時獎懲均消滅。





3.學生請假及銷假規定
	原文p81
	請參考新版「學生請假及銷假規則」
	請參考會議修正後「學生請假及銷假規則」





4. 學生請假卡晝記說明
	原文p84
	修改條文
	會議決議。

	九、考試前一天及連續假期前後一天請病假者，需有就醫證明(不接受藥袋)。
	定期考試期間(係指定期考試前三天內)或連續假前後一天請病假，無論時日多久均須附家長來電單及區域醫院診斷證明，未附證明文件一律不准銷假予曠課論，以落實教學正常化。
	此條刪除。

	五、請假之後「三天內(上課天)必須銷假完畢」，超過二週銷假者，加記警告乙次。
	「三天內(上課天)必須銷假完畢」刪除
	請假之後，超過二週銷假者，加記警告乙次。



5.學生服儀規定
	原文p77
	請參考0322新版「學生服儀規定」
	會議決議



6.學生宿舍管理與輔導規定
	原文p92
	修改條文
	會議決議

	參、管理單位權責
 一、
   (三)宿舍輔導教官：由教官室,,,；負責定期協助辦理全宿生防災,,,
	參、管理單位權責
 一、
   (三)宿舍輔導教官：由教官室,,,；負責定期協助學務處辦理全宿生防災,,,
	由宿舍另行召開「宿舍規定研討會」

	拾、學生身體自主權及個人隱私權維護之注意事項(P103)：
三、個人隱私權：同學應,,,，宿舍輔導教官絕對尊重同學權益,,,。
	拾、學生身體自主權及個人隱私權維護之注意事項：
三、個人隱私權：同學應,,,，宿舍輔導教官學校全體教職員生應絕對尊重同學權益,,,。
	

	拾參、宿舍住宿環境安全之注意事項(P105)：為維護學生宿舍之安全與秩序，,,,如有違反導致權益受時，責任自負。

	拾參、宿舍住宿環境安全之注意事項(P105)：為維護學生宿舍之安全與秩序，,,, 如有違反導致權益受時，責任自負，並不得以此作為推諉卸責之理由。

	

	拾陸、宿舍學生管理規則(P108)：
(一) 請假規定：

	拾陸、宿舍學生管理規則(P108)：
本要點所列各項規定除有明文外，餘得依違規情節輕重及次數，改以宿舍公區罰勤或愛校服務處分替代。
(一) 請假規定：
	

	三、自由留宿：
(一)段(模)考結束當天、校慶前一天、星期五放學後或假日前一天晚上以假日休假論，不用請假即可自由留宿回家。


	三、自由留宿：
(一)段(模)考結束當天、高二畢旅及校慶前一天、星期五放學後或假日前一天晚上以假日休假論，不用請假即可自由留宿回家。

	

	十三、凡合於以下行為者，予以罰勤乙次：
	新增條文，請參考附件。
	



7.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新增法規)
  會議決議修改：
  1.班聯會代表2人及學生年級代表3人。全數通過。
  2.家長會代表3人。全數通過。
  餘照案通過。


圖書館：
8.圖書館閱覽規則
	原文p140
	修改條文
	會議決議

	二、本館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九、本館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八九時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九、本館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9.圖書館借書規則
	原文p141
	修改條文
	會議決議

	九、不得借用或盜用他人之學生證借書，一經發現，本館得停止其借書之權利，追還所借圖書，並送請學務處議處。

	九、不得借用或盜用他人之學生證借書，一經發現，本館得停止其借書之權利，追還所借圖書，並送請學務處議處，得以警告處分。

	不得借用或盜用他人之學生證借書，一經發現，本館得停止其借書之權利，追還所借圖書，並依學生獎懲補充規定辦理。

	十、借期屆滿仍未歸還者，每逾一日，罰停借一天，逾期六十日以上仍未歸還者，除計日處罰外，並送請學務處議處。

	十、借期屆滿仍未歸還者，每逾一日，罰停借一天，逾期六十日以上仍未歸還者，除計日處罰外，並送請學務處議處經多次催討無效者，得以警告處分。

	借期屆滿仍未歸還者，每逾一日，罰停借一天，逾期六十日以上仍未歸還者，除計日處罰外，並依學生獎懲補充規定辦理。




臨時動議：
「學生獎懲辦法補充規定」：
增列：1.第63頁第17條小過部分，學生校外言詞行為舉措違反相關善良風俗或違反相關法令及規定，經查證屬實。全數通過。
增列：2.第62頁警告事項，學生校外言詞行為舉措違反相關善良風俗或違反相關法令及規定，經查證屬實，行為輕微者。全數通過。
增列：3.第64頁大過事項，學生校外言詞行為舉措違反相關善良風俗或違反相關法令及規定，經查證屬實，情節嚴重者。全數通過。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105.03.29開會修訂版
第1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獎懲事項，依規定設學生獎懲委員會，置委員15 人，任期 1 年，均為無給職，由校長遴聘學校下列成員組成：
    1、行政代表：行政人員代表 5人、
    2、教師代表：各年級導師代表、學校教師會代表 4人。
    3、家長代表：家長會代表 3人。
    4、學生代表：班聯會代表2人及學生年級代表3 人。
    5、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不得兼任申評會委員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1/3；前項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總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1/2)
    6、得視個案邀請相關導師、學生、學生家長、輔導教官、輔導老師列席說明。
    7、執行秘書由學生事務處生輔組擔任，負責聯繫會議召開及相關事務處理。
第3條 本會由學務主任擔任主席，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主席因故無法召集會議時，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一人召集之，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委員互推代理主席一人主持會會議。
第4條 本會之任務為審議下列事項：
    1、學生獎懲規定增(修)訂。
    2、學校學生懲罰存記、改過銷過暨愛校服務實施要點增(修) 訂。
    3、其他具獎勵或懲罰性質之學校相關規定。
    4、具爭議或超出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規範之獎懲事件。
    5、學生擬記大功2次或大過(含)以上之獎懲事件。
    6、學生特別獎勵及本會之特殊管教措施等獎懲事件。
    7、學生已接受司法機關或相關機關處理之重大獎懲事件。
    8、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依調查結果審議其後續懲處事件。
    9、經校長交議之其他重大學生獎懲事件。
第5條 本會作成之學生懲處評議結果，導師、輔導老師、輔導教官應落實後續輔導作為，並適切輔導學生改過及銷過。
第6條 本會審議學生獎懲事件，本公正、公平原則，瞭解事實經過，衡酌學生身心特質、家庭因素、行為動機及平時表現等，以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導引學生人格健全及適性發展。
第7條 本會審議學生重大懲處事件，於評議前，應提供受懲處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通知或經利害關係人申請到場陳述意見 (陳述及相關詢問內容應予記錄，並經陳述人簽名確認；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應記明其事由，陳述人對紀錄有異議者，應更正之)。
第8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如遇特殊獎懲事件，必要時得不定期召開會議。
第9條 本會審議獎懲事件，以不公開為原則。
第10條 本會審議懲處事件時，除經本會決議顯無必要外，應通知受懲處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到場說明；審議獎懲事件時，得經本會決議邀請提案人（單位）、關係人、社工師、心理師、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單位）指派之人員到場諮詢或說明。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單位）、受獎懲學生、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申請於本會審議時到場說明者，經本會同意後，應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說明(到場說明之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得偕同輔佐人 1 人到場說明)。
第11條 獎懲事件有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本會決議，推派委員 3 人為之，並於本會會議時報告。
第12條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經委員 1/2 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依第 14 條規定迴避之委員，於表決時，不計入前項出席委員人數)。
第13條 獎懲事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司法爭議處理或相關法律程序處理之結果為者，本會得於司法爭議處理或相關法律程序終結前，停止該獎懲案件之審議，並以書面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單位）、學生、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經本會依規定停止獎懲案件之審議，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審議，並以書面通知前項人員（單位）。
第14條 本會處理學生獎懲事件，關於委員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備註：相關人員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3.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4.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相關人員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三條所定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1.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2.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第15條 依第 4 條第 1 款至第 5 款規定提出之重大學生獎懲事件，本會之獎懲評議結果決定，除依第 13 條規定停止審議者外，自收受學生獎懲事件書面提案（交議）之次日起，應於 2 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單位）、受獎懲學生、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延長以 1 次為限，最長不得逾 1個月(前項期間，依第 13 條規定停止審議者，自繼續審議之日起重行起算)。
第16條 本會審議獎懲事件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會議之審議、表決涉及其他委員個別意見，應嚴守秘密；涉及受獎懲學生隱私之事件及其基本資料，均應予以保密。
第17條 學校全體教職員工生，對本會審議學生獎懲事件，依其情形有提供相關資料及配合說明之義務。
第18條 本會學生獎懲事件之評議，經校長核定後，學校應作成獎懲事件評議結果決定書，明確記載事由、獎懲結果、獎懲法令依據並於書末附記：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如有不服，得於通知函送達之次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逾期不受理，且以可供存證查核方式，專函通知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前項救濟方式，應於評議結果決定書末附記，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如有不服，得於通知函送達之次日起 20日內，以書面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逾期不受理)。
第19條 校長對前條本會獎懲評議結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送請本會復議；校長對本會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經本會會議出席委員 2/3 以上決議維持本會原獎懲評議結果，或經本會會議出席委員 2/3 以上決議作成其他獎懲評議結果時，校長應即核定，並予發布執行。
第20條 受獎懲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對於本會獎懲評議結果，認為違法或不當致使學生權益受損者，得依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規定，於評議書通知送達之次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第21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學生請假及銷假規則
                      105.03.29開會修正版
1、 病假(含生理假)：
  1.需由家長或監護人於當日來電（2936-8847轉教官室231-233或導師辦公室）說 明原因留存紀錄，以作為准假衡量之參考。
  2.請於次日備妥就醫收據、請假卡(家長或監護人先行簽章)、家長來電單(各置於班導及教官室)，依序送交導師、輔導教官及學務處生輔組，始可准假；無家長來電單或就醫證明者，一律不准銷假。
  3.持家長證明得請病假1日，每週以1次為限，超過之日(次)數且無相關就醫證明者，不得核予病假。
  4.學生每月可因生理日之不適，請生理假1日，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5.因病請假三天(含)以上者，須附家長來電單及區域醫院診斷證明，除特殊狀況外，不得核予病假。
  6.定期考試當日如因本人患重病而有區域醫院診斷證明，或遇直系親屬病危有證明文件者，始得准假。
二、事假：由家長備妥相關證明文件，事前完成請假手續；如遇臨時事故時，除須當日由家長或監護人，以電話向學校請假報備外，亦須於返校後持證明文件完成請假手續。
3、 公假：
    學生公假之申請，應事先由欲申請公假之單位填妥公假單，送生輔組辦理。學生應主動知會各班導師及任課老師。「」
4、 喪假：以訃聞或死亡證明請假，並註明與學生關係，彈性核假。
5、 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由家長到校辦理請假手續，須檢附醫生診斷證明，彈性核假。
六、中途離校：
  1.在校因病或特殊事故請假者，須由家長來電告知同意後，至教官室填寫外出單，始得離校，未經辦理出校手續而私自離校者，一律以不假外出論處。
  2.學生於課間休息時，遇重大事故需外出時，先至教官室或學務處請假，經核准後填註外出單交門房驗證，方可離校，返校後憑外出證銷假。
七、凡參加校內外重要慶典活動，因病請假者，應於當日由家長以電話通知學校，並於事後證明辦理銷假手續，否則不予銷假。
八、請假期滿須續假時，依第一條手續請假，但需附醫生及家長證明，續假時間之批准，與（第十一條）相同。
九、學生請假(公假除外)每學期不得超過全學期二分之一之時數，否則依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二十四條辦理。
十、銷假流程，假卡填好後，送交導師、輔導教官、生輔組，注意需依先後順序並需個別簽發。
十一、銷假時限：超過二週以上銷假者，加記警告乙次，每超過一週，則加記警告一次，依此類推。     
十二、銷假權限，請假三日內，生活輔導組簽核，四天以上由學務主任簽核，一週以上則需由校長簽核。
十三、如假期未滿而已能至校上課，需先至生活輔導組申請減短假期，即依實際缺席時數計算。
十四、未依規定辦理請假及朝集會無故缺席者，以曠課論。
十五、每週四各班點名表格內，放置黃色缺曠統計表乙張，風紀股長領取後，須公佈於全班，並請同學校對簽名。如有疑問，請本人親至生輔組處理並書寫於黃色聯上，並將黃表在下週二放學前簽完名交回生活輔導組。
十六、請假日期如有錯誤，請至生輔組領取銷假更正單書寫，並經導師、輔導教官簽名確認後，送交生輔組更改；個人或幹部凡因人為因素造成請假資料有誤者，處以違紀乙次，以示儆戒，違紀三次列為警告乙次。
十七、經導師或輔導教官簽名確認後之假卡，未經准許，私自任意塗改或增加請假日期者，處以警告乙次。
十八、個人缺曠紀錄有誤者，應於期末導師會議召開前提出更正，逾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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